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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封面格式 
项目类别：填写申报通知中有关申报方向的标题。


商贸流通发展项目申报材料
（小标宋一号，居中）

          
      项目类别：

      申报单位：××（盖章）
      注册地址：××市××县××街道
      联系人：
      电话：
      申报时间：×年×月×日
主管商务部门：××（盖章）

（黑体小二号）



附件2
承诺书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
本单位承诺，严格按照有关要求申报，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相同。不存在同一个项目多头申报，重复申报问题。如有虚构、失实、欺诈等情况，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后果。
本单位承诺按相关要求及时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经营信息（街道办事处除外）。
 
 
申请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26年商贸流通发展项目申报表
各级商务主管部门：我单位现申报商贸流通发展项目，情况如下，请审核：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申报单位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X市X县X街道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类型
	
	单位性质
	

	企业类型
	
	正式职工人数
	（人）

	开户银行
	
	银行对公账号
	

	法人代表
	姓名
	
	身份证号
	
	手机号
	

	该业务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工作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件
	

	二、企业近二年已获得财政奖励、奖励资金情况简要说明：（获得时间、来源、项目名称、概述、金额，表格可根据填报的内容放大）





	三、日常业务（工作）开展情况：（表格可根据填报的内容放大）






	四、申请项目类别








	5、 项目申请理由及项目主要内容：（多个项目类别可分别叙述，涉及到营业额、费用总额、就业人数、增值税、所得税等与项目资金分配额度相关的内容，必须表述，且需说明佐证材料对应的位置或编号，便于评审时查找。表格可根据填报的内容放大）。
六、项目经济效益

七、项目社会效益


	八、申报单位资质及审核情况：
该申报单位：
1.在山西省境内从事生产或经营的法人单位（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项目申报单位不受此条件限制）。
2.产权明晰，管理规范，具有健全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依法纳税，无违法违规行为，没有被信用中国列入严重违法失信行为黑名单（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项目申报单位不受此条件限制）。
3.未发现企业有涉黑涉恶及重大安全事故问题。
4.未发现同一个项目多头申报，重复申报财政资金问题
5.该申请资料已经我单位审核，同意上报。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各市商务局、综改区（盖章）
  




              


 年     月     日


注：业务（工作）开展情况包括：1.主营业务模式、基本运营情况。2.近两年经营（工作）情况。3.发展计划与情况预测。4.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附件4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方向指南

1、 支持方向
    根据《商务部等13部门办公厅（室）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的通知》中关于“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微利、公益性业态给予房租减免、资金补贴等支持”和“培育一批名特新优个体工商户，适当给予政策和资源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支持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提升服务能力，提高社区商业服务便利化、标准化、数字化、品质化水平。
2、 支持条件及标准
    对建设或管理运营第二批省级五星级、四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含第一批未申报此资金项目的省级五星级、四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街办或县区（市）商务主管部门给予资金支持。按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常驻人口每千人拥有的1.便民服务中心、2.公益性菜市场（含惠民售卖车）、3.托幼机构（含民办普惠性幼儿园）、4.养老机构、5.再生资源回收网点、6.社区食堂、7.公益书店、8.早餐店、9.连锁便利店、10.小修小补店铺等公益性、微利性主体数量，达到5个/千人的五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予50万元，四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予30万元奖励；达到3个/千人的五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予30万元，四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给予10万元奖励。

联系人：流通处  赵煜茜
联系电话：0351-4063762


















附件5

再生资源方向申报指南
一、支持方向、内容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发改环资〔2022〕109号)、《山西省商务厅等9部门关于加强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建设的通知》（晋商流通〔2023〕3号）、《山西省商务厅等9部门印发关于健全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晋商规〔2024〕1号）等文件精神，对再生资源回收企业铺设并已运营一年以上（截至2025年10月31日）智能回收柜的数量进行分档奖励。
二、支持条件及标准
1、在山西省内注册、并在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备案的法人。
2、智能回收柜铺设位置、编号、回收情况等数据应共享至城管局或其委托的第三方平台系统。截止2025年10月31日，铺设200-500（含）台并且运营一年以上的给于一次性20万元奖励，500-1000（含）台并且运营一年以上的给于一次性50万元奖励，1000台以上并且运营一年以上的给于一次性100万元奖励。
三、申报材料
申报企业所在地的市级城管局和商务局联合出具的，截至2025年10月31日，申报企业在其所在地市铺设并运营一年以上的智能回收柜数量的证明（红头须为市级城管局和商务局，带文号的盖章正式件）。
联系人：流通处  田恬
联系电话：0351-4075662








附件6

老字号方向申报指南

一、专业镇老字号
（一）支持方向、内容和标准
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西省支持专业镇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晋政办发〔2022〕81号），对2024年以来新认定的，且注册地址在我省特色专业镇区域范围内的中华老字号和三晋老字号企业（即入选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和第四批“三晋老字号”企业），其主营业务与其所在特色专业镇方向一致的，分别给予100万元和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已获得该资金奖励的不再享受）。
（二）申报材料
申报企业所在地的市级工信局和商务局联合出具的，申报企业主营业务与其所在特色专业镇方向一致的证明（红头须为市级工信局和商务局，带文号的盖章正式件）。
二、非专业镇老字号
（一）支持方向、内容和标准
对2024年以来新认定的，非专业镇中华老字号和三晋老字号企业（即入选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和第四批“三晋老字号”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和3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申报材料
除基础资料外（见正文三、申报材料），不需提供其他资料。
联系人：流通处  宋克诚
联系电话：0351-407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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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2025年商贸流通发展项目资金申报汇总表
	序号
	填报单位
	项目申报单位名称
	项目类别
	项目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属于省财政体制管理型试点县的，填写试点县名称

	1
	
	
	
	
	
	

	2
	
	
	
	
	
	

	3
	
	
	
	
	
	

	4
	
	
	
	
	
	

	...
	
	
	
	
	
	

	合计
	---
	---
	---
	---
	---
	


承办科（部）室：               联系人：              电  话：
注：1.填报单位：填写市商务局、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管委会名称。
    2.项目类别：填写申报通知中有关申报方向

